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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债权：借鉴与发展》债权作为取得物权或者与物权价值相当的权
利，反映财产流转关系的法律形式，具有普遍化的特点，共同性规范较多，且越来越国际化。
在债法的建设方面，我国是后发的国家，又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环境，因而，我国不可能抛弃人类
既有的文明成果，另起炉灶制造债法，明智的选择是借鉴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债法规则及其理论，结
合中国的实际翻译出债的规则乃至制度。
另一方面，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债权在丰富，研究在深化，由此决定，我国债权制度及其理论
的创新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崔建远所著的《债权：借鉴与发展》就是对这些现象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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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建远，1956年5月生，河北省滦南县人，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
被评为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
奖、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
所著《准物权研究》荣获了司法部第二届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首届中国优秀法学科研
成果二等奖；《论争中的渔业权》荣获了司法部第三届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土地}二的权
利群论纲》荣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侵权责任法应当与物权法相衔接》
荣获了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其主编的《合同法》(2000年)荣获了司法部第一届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
作为负责人的《民法学》被批准为国家精品课程及北京市精品课程，作为负责人的民商法学被评为北
京市重点学科，作为负责人的《债法》被评为北京市及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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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债的担保探微
债的保障导论
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
债权让与和对抗要件
债权让与续论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格论
强制缔约及其中国化
合同效力制度的演变
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设计
合同效力瑕疵探微
无权处分辨
履行抗辩权探微
债权人代位权的新解说
合同解除探微
再论未生效合同的解除
一般法定解除条件探微
论解除权及其行使
解除权行使的法律效果
论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及其限制
论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方式的关系
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定性与定位
论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
免责条款论
不当得利研究
概念·特征·构成要件·价值判断
整体·基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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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引言 在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学者们围绕着应否设立债法总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
的争论。
否定论者认为，侵权行为产生责任，而不是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脱离了债法体系；合同法也独
立成编，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作为准合同，归属于合同法。
这样，债法已经被肢解，债法总则自然无设立的必要了。
看来，若赞成设立债法总则，必须回答与评论：侵权行为能否引发债？
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是否使之脱离了债法体系？
侵权行为法、合同法各自独立成编是否就在实质上肢解了债法？
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归属于合同法是否科学？
为了清晰，也为了增强说服力，至少须做如下工作：一是针对否定设立债法总则的观点进行评论，分
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二是从正面阐明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三是说明设立债法总则也存在
若干逻辑问题；四是在立法论的层面讨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
本文即为此而作，就教于大家。
 二、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是否使之脱离了债法体系 否定论者肯定地认为，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就使
之脱离了债法体系，并以下述理由作为支撑：（1）债是财产性关系，债权必须具有财产性，而侵权
行为引发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恰恰不具有财产性，所以侵权行为法不属于债法；（2）
债的同一性理论是债与责任合一的理论根据，侵权行为引发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恰恰
不符合债的同一性的要求；（3）责任不应是债的担保，侵权责任不应是债的范畴；（4）将侵权行为
看做债，从法律关系上说混淆了义务与责任的区别；（5）传统债法通则已经远远不能适用于侵权责
任。
对此，笔者分析与反驳如下： （一）债的关系并非一律为财产法律关系 债果真均为财产法律关系吗
？
无论是从债的本质及界定方面看，还是在民法发展史上，抑或是在近现代民法的立法例上看，答案都
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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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债权:借鉴与发展》原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稿《民法总则：具体与抽象》、《物权：生长与成型
》和《债权：借鉴与发展》三卷本民法文选中的一卷。
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项目垂青于我，促成了《债权:借鉴与发展》的完成。
所以，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感谢是双重的。
没有它们的成人之美，没有它们的积极推进，就没有眼前的这《债权:借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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